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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0 日 

經務字第 1090460143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修正依據：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 
三、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礦務局

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mine.gov.tw），及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

告論壇（網址：https://law.moea.gov.tw/DraftForum.aspx）（或由「經濟部全球資訊網首

頁／法規及訴願／草案預告」可連結本網頁）。 
四、 考量本修正案重點係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從事爆炸物使用及管理業務之工作權益，放寬

對身心障礙者從業之限制，另配合實務管理之需，以維護公共安全目的，所增修之規

定，權利義務關聯之利害關係人僅限於爆炸物販賣業者、購買者、爆管員、爆破人員

等，另函請上開相關單位徵詢意見，爰將預告期間縮短為 30 日。 
五、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3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經濟部礦務局。 
(二) 地址：10042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53 號。 
(三) 電話：02-23113761、02-23113001#710~715。 
(四) 傳真：02-23113785。 
(五) 電子郵件：ecarg619@mine.gov.tw。 

部  長 沈榮津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自九十五年六月七日發布施行後，曾於九十八年八月六日、一百零一

年十一月七日及一百零三年四月十四日修正施行。茲配合事業用爆炸

物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六條於一百零八年十二月十一

日修正公布，落實對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國際趨勢，並為強化事業

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之管理，使爆破專業人員之職責及處分明確化，

維護爆炸物管理及使用之安全，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

如下： 

一、修正爆破專業人員職務之類別及內容。（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配合本條例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刪除應檢附無精神障

礙或心智缺陷之健康檢查書件。(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六條) 

三、修正爆炸物購買者就僱用、聘用或委託爆破專業人員造報爆破專

業人員應檢附書件之內容、格式及保存年限，並明定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認定小組認定之要件。（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修正對爆破專業人員處警告及廢止爆破人員證之事由。(修正條

文第九條及第十條) 

五、配合政府電子化及少紙化政策，新增網路申請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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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事業用

爆炸物管理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十八條

第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事業用

爆炸物管理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十八條

第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爆破

專業人員，指爆炸物領

退料人員、裝藥人員、發

爆人員、爆破警戒人員、

爆破監督人員及暫存看

管專人。各人員負責職

務內容如下： 

一、領退料人員：自火藥

庫提領爆炸物至工

地或將工地使用賸

餘之爆炸物退還至

火藥庫儲存。 

二、裝藥人員：將爆炸物

裝入砲孔、填塞不

燃性物質及處理引

爆後之殘留爆炸物

。 

三、發爆人員：具裝藥人

員之身分，並負責

結線、導通試驗、隨

身攜帶發爆器開關

器及引爆。 

四、爆破警戒人員：於爆

炸物引爆前，配置

於各通路口，採取

廣泛警告措施，並

應於爆破後十五分

鐘始得撤離。 

五、爆破監督人員：監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爆破

專業人員，指爆炸物領

退料人員、裝藥人員、發

爆人員、爆破警戒人員、

爆破監督人員、看管暫

時存放於工作場所爆炸

物之專人及其他與爆破

有關之人員。 

爆炸物領退料人員

為負責自火藥庫提領爆

炸物至工地或將工地使

用賸餘之爆炸物退還至

火藥庫儲存之人員。 

爆炸物裝藥人員為

負責將爆炸物裝入砲孔

、填塞不燃性物質及處

理引爆後遇有殘留爆炸

物之人員。 

爆炸物發爆人員應

為裝藥人員之一，負責

結線、導通試驗、隨身攜

帶發爆器開關器及引爆

之人員。 

爆炸物警戒人員為

爆炸物引爆前負責採取

廣泛警告措施及配置於

各通路口監視之人員，

該員應於爆破後十五分

鐘始得撤離。 

一、明定爆炸物爆破專業

人員之類別及其職務

內容，將現行條文第

二項至第六項酌作文

字修正，並調整為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另為使爆破監督人

員之職責明確，並使

爆炸物之使用流程於

退料單詳實記載，爰

於第一項第五款新增

有關督導退料單填寫

之規定。 

二、為配合本條例第十九

條規定，爰增訂第六

款，明定暫存看管專

人之職務。 

三、為維護公共安全，爆炸

物購買者對其所購買

之爆炸物應善盡督導

及管理之責，避免升

高爆炸物使用所生之

風險及流失之可能性

，爰新增第二項，明定

監督人員應由爆炸物

購買者所僱用之爆破

專業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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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爆炸物提領至工地

後之暫存、警戒、裝

填、結線、導通試驗

、引爆及引爆後遇

有殘留爆炸物之處

理等使用流程及督

導退料單之填寫。 

六、暫存看管專人：看管

暫時存放於工作場

所安全處之爆炸物

。 

前項第五款之爆破

監督人員，須為爆炸物

購買者僱用之人員。 

爆破監督人員為負

責監督爆炸物提領至工

地後之暫存、警戒、裝填

、結線、導通試驗、引爆

及引爆後遇有殘留爆炸

物之處理等使用流程之

人員。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自行或委託其他訓練機

關（構）辦理爆破專業人

員訓練；其訓練課目及

時數，於報名作業開始

前三十日公告。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

訓練參訓人員，受訓期

滿成績及格者，發給結

業證書。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十一月七日修

正施行前已依勞工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

四條規定，參加火藥爆

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

全衛生訓練，其訓練課

程包括事業用爆炸物管

理條例及相關法規；受

訓期滿成績及格，並提

出結業證書者，得予採

認該結業證書，並據以

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自行或委託其他訓練機

關（構）辦理爆破專業人

員訓練；其訓練課目及

時數，於報名作業開始

前三十日公告。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

訓練參訓人員，受訓期

滿成績及格者，發給結

業證書。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一年十一月七日修

正施行前已依勞工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

四條規定，參加火藥爆

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

全衛生訓練，其訓練課

程包括事業用爆炸物管

理條例及相關法規；受

訓期滿成績及格，並提

出結業證書者，得予採

認該結業證書，並據以

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爆破專業人員訓 第四條 爆破專業人員訓 一、配合本條例第二十六

行政院公報 第 026 卷 第 068 期  20200415  財政經濟篇 

 

  



 

練之參訓人員資格應符

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年滿二十歲以上六

十歲以下。  

二、無本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情事之一。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

之訓練參訓人員，應檢

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一、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影本一

份。 

二、最近六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練之參訓人員資格應符

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年滿二十歲以上六

十歲以下。  

二、無本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

之訓練參訓人員，應檢

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一、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影本一

份。 

二、最近一年內經教學

醫院檢查無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相關記載之健康檢

查書件一份。 

三、最近六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條修正，爰修正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並刪

除第二項第二款檢附

無無精神障礙或心智

缺陷之健康檢查書件

之規定，其餘款次遞

移。 

二、另參加爆破專業人員

訓練修習爆炸物相關

法令及專業技術，請

領爆破專業人員證後

，尚須依第七條規定

經遴用單位造報事業

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

員名冊後，始得使用

爆炸物，併予敘明。 

第五條 爆破專業人員應

由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

經委託其他訓練機關（

構）辦理之爆破專業人

員訓練，受訓期滿成績

及格，年齡未逾六十五

歲，並領有爆破專業人

員證者擔任。但特殊發

爆作業需要，得由具有

該項發爆技術證照或訓

練合格證明之外國人或

本國人員擔任。 

前項特殊發爆作業

以因業務上需使用爆炸

物銷毀廢棄地雷或未爆

彈藥、進行水底爆破或

電影爆破特效，爆破高

第五條 爆破專業人員應

由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或

經委託其他訓練機關（

構）辦理之爆破專業人

員訓練，受訓期滿成績

及格，年齡未逾六十五

歲，並領有爆破專業人

員證者擔任。但特殊發

爆作業需要，得由具有

該項發爆技術證照或訓

練合格證明之外國人或

本國人員擔任。 

前項特殊發爆作業

以因業務上需使用爆炸

物銷毀廢棄地雷或未爆

彈藥、進行水底爆破或

電影爆破特效，爆破高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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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殘銑或經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有使用爆炸物必

要之發爆作業為限。 

領有爆炸物管理員

證或爆炸物管理員訓練

結業證書，經申領爆破

專業人員證，年齡未逾

六十五歲者，亦得擔任

爆破專業人員；但爆炸

物管理員僅得擔任同一

事業之爆破監督人員。 

爐殘銑或經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有使用爆炸物必

要之發爆作業為限。 

領有爆炸物管理員

證或爆炸物管理員訓練

結業證書，經申領爆破

專業人員證，年齡未逾

六十五歲者，亦得擔任

爆破專業人員；但爆炸

物管理員僅得擔任同一

事業之爆破監督人員。 

第六條 申請爆破專業人

員證，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 

一、爆破專業人員訓練、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爆炸物

管理員訓練結業證

書或爆炸物管理員

證影本一份。 

二、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影本一

份。 

三、最近六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二張。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

證之有效期限，除因年

滿六十五歲失效外，以

五年為限；該證屆期前

一個月、遺失或毀損時，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或補發。 

申請換發爆破專業

人員證者，應填具申請

書及檢附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三款書件外，並將

第六條 申請爆破專業人

員證，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 

一、爆破專業人員訓練、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爆炸物

管理員訓練結業證

書或爆炸物管理員

證影本一份。 

二、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影本一

份。 

三、最近一年內經教學

醫院檢查無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相關記載之健康檢

查書件一份。 

四、最近六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二張。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

證有效期限為五年；該

證屆期前一個月、遺失

或毀損時，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 

一、為配合本條例第二十

六條修法及身心障礙

權利公約之規定，權衡

身心障礙者權益及公

共安全，爰刪除第一項

第三款消極資格限制

之健康檢查書件，現行

第四款移列至第三款。 

二、本辦法第五條明定爆

破專業人員年齡不得

逾六十五歲，爰修正第

二項規定，明定爆破專

業人員證之有效期限

原則為五年，但因年滿

六十五歲則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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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領爆破專業人員證繳

回。 

因遺失或毀損申請

補發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列書件： 

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

影本一份。 

二、最近六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申請換發爆破專業

人員證者，應填具申請

書及檢附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四款書件外，並將

原領爆破專業人員證繳

回。 

因遺失或毀損申請

補發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列書件： 

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

影本一份。 

二、最近六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第七條 爆炸物購買者對

其所僱用、聘用或委託

之爆破專業人員，應於

第一次購買爆炸物前造

具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附件一），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變更時，亦同

。 

造報前項爆破專業

人員名冊時，應檢附各

新任爆破專業人員之下

列書件： 

一、爆破專業人員證或

特殊爆破訓練合格

證明影本一份。 

二、僱用單位開立之在

職證明一份（附件

二）；非經爆炸物購

買者僱用者，另應

檢附特殊發爆人員

聘書或委託合約。 

三、適任爆炸物使用相

關作業切結書正本

一份（附件三）。 

前項第三款附件三

第七條 爆炸物之購買者

對其所僱用、聘用或委

託之爆破專業人員，應

於第一次購買爆炸物前

造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變更時，亦同。 

造報前項爆破專業

人員名冊時，應檢附各

該人員之以下書件： 

一、爆破專業人員證或

特殊爆破訓練合格

證明影本一份。 

二、雇用、聘用或委託證

明一份。 

一、修正第一項。實務上

爆破專業人員常有於

不同礦場、工程使用

爆炸物之情形，惟其

兼任情形尚須經中央

主管機關就爆炸物使

用頻率、各礦場或工

程所在地等事項評估

，爰將「備查」修正為

「核准」，並新增爆破

專業人員名冊之附件

格式，以符合實務運

作。 

二、修正第二項序文。另

配合實務運作修正第

二項第二款應檢附之

書件內容，並新增在

職證明之附件格式。

又為符合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並配合本

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修正，

爰新增第二項第三款

「適任爆炸物使用相

關作業切結書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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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之適任情形，爆炸

物購買者應依該新任爆

破專業人員之健康狀況

及客觀事實予以評估。 

前項評估參考之書

件，爆炸物購買者應於

該新任爆破專業人員任

職期間至離職後三年內

妥善保管，中央主管機

關得隨時查核之。 

爆炸物購買者就該

新任、任職中或委託中

的爆破專業人員有客觀

事實足認其不能執行爆

炸物使用或管理業務之

疑義時，得填具申請書（

附件四），並檢附相關證

明書件，申請中央主管

機關組成認定小組認定

之；該新任之爆破專業

人員或任職中之爆破專

業人員或經爆炸物購買

者委託之爆破專業人員

雇主，亦得申請。 

名冊所列爆炸物爆

破專業人員所領爆破專

業人員證有效期限屆滿

時，尚未完成換發新證

者，應即停止使用爆炸

物。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十二月三日前由爆炸

物購買者造報名冊，並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任

職之爆破專業人員，任

職期間因所領爆炸物爆

破專業人員證有效期限

屆滿辦理換發時，應由

其附件格式。 

三、增訂第三項。明定爆

炸物購買者對於爆破

專業人員是否「有客

觀事實足認其不能執

行爆炸物使用或管理

業務」之評估方式。 

四、增訂第四項。明定評

估參考書件之保管期

限。 

五、增訂第五項。爆破專

業人員於客觀上能否

執行爆炸物使用或管

理業務有疑義時，應

交由專責小組認定之

，爰規定爆炸物購買

者、新任及任職中之

爆破專業人員或經爆

炸物購買者委託之爆

破專業人員雇主，均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認定。 

六、中央主管機關於核發

、換發事業用爆炸物

爆破專業人員證時，

均函請內政部警政署

查詢該員有無本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不得擔

任爆炸物爆破專業人

員情事後，始核發或

換發新證；為避免爆

破專業人員有不得擔

任爆破專業人員情事

，仍繼續使用爆炸物

致生風險，爰新增第

六項規定，明定爆炸

物爆破專業人員所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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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購買者依第二項

第三款規定出具切結書

。 

證照屆滿而未完成換

發新證者，應自有效

期限屆滿時起，停止

使用爆炸物。 

七、因一百零八年十二月

三日前由爆炸物購買

者造報名冊，並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任職

之爆破專業人員，未

經爆炸物購買者出具

適任之切結書，且自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

日起，爆破專業人員

換發新證已無須檢附

經教學醫院檢查無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相關記載之健康檢

查書件，爰新增第六

項過渡條款，明定其

任職期間辦理換發新

證時，應由爆炸物購

買者出具適任之切結

書。 

第八條  爆破專業人員任

職期間應參加中央主管

機關舉辦之調訓。 

第八條  爆破專業人員任

職期間應參加中央主管

機關舉辦之調訓。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

下列情事之ㄧ者，中央

主管機關應視情節輕重

，處以一次或二次警告： 

一、無故不參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之調訓

。 

二、領用之賸餘爆炸物，

未於領用二十四小

時內歸還火藥庫存

放，置放於其他場

所。 

第九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

下列情事之ㄧ者，應予

警告： 

一、無故不參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之調訓

。 

二、領用之賸餘爆炸物，

未於領用二十四小

時內歸還火藥庫存

放，置放於其他場

所。 

三、爆炸物之點交，未在

一、爆破專業人員違失情

形，多因主管機關辦理

檢查發現而予以警告

處分，惟實務上，同一

爆破專業人員於該次

檢查可能同時有數款

違規情事，而各款違規

情事應分別視情節輕

重處以一次至二次警

告，爰刪除第二項規定

，並修正第一項序文，

明定爆破專業人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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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爆炸物之點交，未在

火藥庫外之適當地

點為之。 

四、炸藥成品及火工製

品，未分別裝於木

製、紙製、塑膠製或

其他不導電材料製

之專用堅固容器，

或於專用容器內存

放其他物品。 

五、爆炸物之裝填及引

爆，未使用安全方

法及器具為之。 

六、爆炸物引爆前未作

廣泛之警告及實施

安全警戒。 

七、爆炸物引爆後遇有

殘留爆炸物時，未

以安全之方法處理

。 

八、當日需用之爆炸物，

未暫存放於工作場

所之安全處或未指

定專人看管。 

九、每日工作完成後，未

填寫爆炸物退料單

、退料單未簽名或

簽名不實。 

十、領、退爆炸物同車裝

載炸藥、火工製品

或其他雜物。 

十一、監督人員未盡監

督使用爆炸物之責

。 

十二、代理爆炸物管理

員職務，而有事業

用爆炸物管理員資

格及任免管理辦法

火藥庫外之適當地

點為之。 

四、炸藥成品及火工製

品，未分別裝於木

製、紙製、塑膠製或

其他不導電材料製

之專用堅固容器，

或於專用容器內存

放其他物品。 

五、爆炸物之裝填及引

爆，未使用安全方

法及器具為之。 

六、爆炸物引爆前未作

廣泛之警告及實施

安全警戒。 

七、爆炸物引爆後遇有

殘留爆炸物時，未

以安全之方法處理

。 

八、當日需用之爆炸物，

未暫存放於工作場

所之安全處或未指

定專人看管。 

九、每日工作完成後，未

填寫爆炸物退料單

、退料單未簽名或

簽名不實。 

十、領、退爆炸物未分車

裝載炸藥及火工製

品。 

十一、未盡監督使用爆

炸物之責。 

十二、其他違反爆炸物

之使用相關事項。 

前項警告處分，中

央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

重處以一次或二次。 

本條各款情事之一，中

央主管機關均應視情

節輕重分別處以一次

或二次警告處分。 

二、實務上爆炸物使用單

位有將爆炸物之運輸

車輛運載其他物品，而

使爆炸物與其他無關

之雜物同車運載情形，

為維護爆炸物之運輸

安全，並配合本條例第

十七條「爆炸物之運輸

，應以專車由專人押

運」規定，爰修正第十

款規定，禁止將炸藥、

火工製品或其他雜物

同車裝載。 

三、爆破專業人員代理爆

炸物管理員職務，應與

爆炸物管理員負相同

之責任，依規定管理及

使用爆炸物，如有事業

用爆炸物管理員資格

及任免管理辦法第十

條各款所列應予警告

情事，實已增加爆炸物

之危害與風險，爰新增

第十二款應予警告規

定，以提高爆破專業人

員應有之注意義務。 

四、現行第十二款移列至

修正條文第十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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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各款情事。 

十三、其他違反爆炸物

之使用相關事項。 

第十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爆破

專業人員證： 

一、具有本條例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情形

之一。  

二、非法持有、取用、移

轉或廢棄爆炸物。 

三、怠忽職守致遺失、失

竊爆炸物或發生災

變 

四、無故不參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之調訓

，累計三次以上。 

五、自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十一月

七日修正施行之日

起，依前條受警告

處分，累計達六次

以上。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廢止爆破專業

人員證者，不得再申請

爆破專業人員證及擔任

爆破專業人員；依前項

第四款規定廢止爆破專

業人員證者，一年內不

得再請領爆破專業人員

證；依前項第五款規定

廢止爆破專業人員證者

，三年內不得再請領爆

破專業人員證；依規定

再請領爆破專業人員證

第十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爆破

專業人員證：  

一、年齡逾六十五歲。  

二、具有本條例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情

形之一。  

三、非法取用爆炸物。 

四、隱瞞事實，謊報爆炸

物失竊。 

五、怠忽職守致遺失、失

竊爆炸物或發生災

變。 

六、擅自買賣、轉讓、出

借、匿藏或廢棄爆

炸物。 

七、無故不參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之調訓

，累計三次以上。 

八、自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十一月

七日修正施行之日

起，依前條受警告

處分，累計達六次

以上。 

 依前項第一款至

第六款規定廢止爆破專

業人員證者，不得再申

請爆破 專業人員證及

擔任爆破專業人員；依

前項第七款規定廢止爆

破專業人員證 者，一年

內不得再請領爆破專業

人員證；依前項第八款

一、本條廢止爆破專業人

員證係屬裁罰性規定，

但年齡逾六十五歲係

屬自然事實，不具可罰

性，且已於第六條第二

項明定，爆破專業人員

證因年滿六十五歲失

其效力，無須另予廢證

，爰刪除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 

二、配合本條例第二十六

條修正，爰修正現行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明列

有第二十六條第一款

至第三款情事者，應予

廢證，並移列至修正條

文第一款。 

三、現行第三款、第四款及

第六款規定皆屬非法

持有、取用、移轉或廢

棄爆炸物之樣態，為確

保爆炸物之使用符合

主管機關核准之用途，

爰將現行第三款、第四

款及第六款合併為修

正條文第二款，並修正

為「非法持有、取用、

移轉或廢棄爆炸物」。

其餘款次配合遞移。 

四、配合第一項款次調整，

修正第二項援引之款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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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再經訓練期滿成

績及格，並依第六條規

定辦理。 

規定廢止爆破專業人員

證者，三年內不得再請

領爆破專業人員證；依

規定再請領爆破專業人

員證者，須再經訓練期

滿成績及格，並依第六

條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辦理下列事項

應併附書件電子檔，向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線

上申請作業網站為之。

但有特殊情形，經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

紙本或其他方式辦理： 

一、申請參加事業用爆

炸物爆破專業人員

訓練班或調訓。 

二、申請核發、換發、補

發或註銷事業用爆

炸物爆破專業人員

證。 

三、造報爆破專業人員

名冊。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政府電子化及少

紙化政策，本辦法相關

申請案均已改為網路

線上申辦，爰新增網路

申請之規定，惟為避免

網路系統或設備有維

護或故障情形，影響申

請人權益，爰於但書規

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得以紙本或其他

方式申辦。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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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附件一（新增）

申報情形：

使用爆炸

物行業：

礦區或工程

名 稱 ：

姓 名 性別 年齡
爆破證

字 號
有效日期 任職狀況

使用爆炸物起日

(離職者為訖日)

與爆炸物購買者

關係

委託公司

名稱

(簽章)

 (簽章)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年　　月　　日　　　核准

第一次使用爆炸物前申報

爆炸物購買者(造報人)： 

法定代理人(負責人)：

申報日期：

填表說明：

1.使用爆炸物工作類別，應符合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所指爆炸物領退料人員(領退料)、裝藥

人員(裝藥)、發爆人員(發爆)、爆破警戒人員(警戒)、爆破監督人員(監督)及暫存看管專人(看管)，請由表單中選擇，必要時可

以複選。其他如申報情形、使用爆炸物行業別、性別、任職狀況、與爆炸物購買者關係等皆請由表單選擇。

2.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造報本名冊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未經核准或使用爆炸物起日前，不得執行爆炸物相關作業：

(1)第一次使用爆炸物前。(任職狀況選擇「新任」)

(2)新任爆破專業人員。(任職狀況選擇「新任」)

(3)原名冊所列人員之一調離原爆炸物使用工程、礦區或作業場所。(任職狀況選擇「離職」)

(4)原名冊所列人員之一離職或不再執行爆破專業人員職務。(任職狀況選擇「離職」)

3.造報名冊時，爆炸物購買者應出具適任爆炸物使用相關作業切結書正本一份，並依「與爆炸物購買者關係」，檢附各該人員之

書件如下：

(1)僱用：爆炸物購買者開立之在職證明。

(2)聘用：爆炸物購買者開立之特殊發爆人員聘書。

(3)委託：該員之雇主所開立之在職證明、爆炸物購買者與其雇主所簽訂之契約證明。                109年6月Ｏ日修訂

使用爆炸物工作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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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證明書 

僱用單位資料 

名  稱 
 負責人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僱用單位印信及負責人章) 

電話 
 

傳真 
 

地址 
 

受僱人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公： 

手機： 

地址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任職年資  年  月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09年6月 日訂定 

修正後附件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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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客觀事實認定切結書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爆破證字號 

    

    

    

    

    

    

(如不敷使用，得自行增列) 

茲□僱用、□聘用、□委託上述人員為本公司（單位）之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

並聲明如下： 

一、該員已完成相關健康檢查，經評估適任爆炸物使用等相關作業。 

二、該員於使用爆炸物期間，如有不適任情形，將停止其使用爆炸物。 

三、該員適任爆炸物使用之客觀事實消失時，將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造報離職。 

四、相關評估之健康檢查書件及其他足資證明其適任情形之書面資料，自該員任職起

至離職後三年內均妥善保存，以玆備查。 

  

此致 

經濟部礦務局 

印鑑 

立切結書人（爆炸物購買者） 法定代理人（負責人） 

  

 

切 結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切結書依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及管理辦法第七條訂定。（109年6月 日） 

修正後附件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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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申請書 

 

＿＿＿＿＿＿（身分證字號：＿＿＿＿  ＿＿）因有客觀事實足認其不能執行

爆炸物使用或管理業務之疑義，茲申請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

組成小組認定。 

 

申請人：  

□本人 

□爆炸物管理員遴用單位 

□爆破專業人員僱用、聘用或委託單位 

申請時間

及案由 
 年 月 日 

□遴用爆炸物管理員 

□造報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任職中之爆炸物管理員 

□任職中之爆破專業人員 

申請事由說明（如有相關書件請併附）： 

 

 

 

 

 

印鑑（本人申請請蓋私章）： 

 

 

 

 

 

 

 

 

109年6月 O日訂定 

申請單位印鑑 

負責人印鑑 

修正後附件四（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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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附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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